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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，狩獵是原住民幾千年來的重要傳統；過去有不少原住民

因擁槍被法辦，傷害原住民傳統文化。 

二、原住民獵人使用傳統獵槍，非但打不破山豬的豬皮，反而常有膛炸的風險，但自行改造獵

槍，卻因「槍砲彈藥管制條列」對於「自製獵槍」定義不清，經常不慎觸法，就算最後被

判無罪，但漫長的訴訟，讓原住民身心俱疲，本席認為法令適用紊亂應屆期改善。 

三、內政部限制獵槍底火必須用前膛塞火藥，安全性低且不合時代潮流，本席認為政府應尊重

原民文化，同意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，就該讓原住民擁有安全又合時宜的狩獵文化，並質

疑內政部八十七年的函釋及槍砲管理辦法已有逾越法律授權之嫌。 

（十二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我國醫護人員長期以來照護超量病人及

超時工作，過勞職災死亡人數比率大幅高於其他行業，依監察

院 101 年調查結果，勞委會於 97 年度至 100 年度實施辦理醫療

院所勞動條件專案檢查，醫院違規比率分別為 32%、38%、65%
及 32%，每年有超過 3 成以上之醫院違反勞基法，為維護醫護

人員權益及維持醫療品質，應檢討上述情形並責成各醫療機構

研謀改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衛生福利部 103 年度施政目標中包括改善醫事人員執業環境，建立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

故補償制度，提升醫療照護品質。經查，勞委會對於醫院勞動檢查結果，違規比率及過勞

占職災死亡人數比率高於其他行業，依勞委會 102 年 9 月 13 日公布各業職業病過勞死亡人

數統計（99 年至 102 年 6 月），其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職業病過勞死亡人數占

職災死亡人數比率 50%，如此高的比率顯示出我國醫療環境對工作者之不友善。 

二、醫院最常見之違法態樣，以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「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」、第 30

條第 1 項「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」及第 5 項「未依規定記載勞工出勤情形」、第 36

條「每 7 日中未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」。 

三、103 年 1 月 1 日起，手術室、急診室、加護病房、產房、手術麻醉恢復、燒傷病房、中重度

病房、精神科病房及器官移植小組護理人員，排除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-1 條的「責任制」

條款，全面回歸 3 班制，若違法院所最高可處 30 萬罰鍰。勞委會應擴大勞檢規模，督促落

實護理人員回歸正常工時，維護醫護人員權益及提升醫療照護品質。 

（十三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衛生福利部推動離島醫療計畫加強在地

醫療品質，於 103 年編列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行政

工作」、「加強原住民族及離島偏遠地區醫療保健服務」共 2


